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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莱柯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转让参股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交易概述：普莱柯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普莱柯”或“公司”）

计划将持有的洛阳普莱柯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普泰公司”）60%股

权转让与关联方余江县汇泽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余江汇泽”），

转让价格 934.81 万元，该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董事会批准，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股东大会

审议时，与上述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股东将回避对本议案的表决。 

 

一、本次交易概述 

普莱柯计划将其持有普泰公司 60%的股权转让于余江汇泽，股东北京万泰生

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同意放弃优先受让权，中水致远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普泰公

司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的全部股权价值进行了评估，评估值为 1,558.01 万元，

普莱柯持有普泰公司 60%的股权，对应的价值为 934.81 万元。 

普莱柯董事张许科先生、孙进忠先生、秦德超先生和副总经理田克恭先生、

董事会秘书赵锐先生担任余江汇泽投资决策委员会委员，对余江汇泽经营决策具

有重要影响，根据实质重于形式原则，本公司认定余江汇泽为普莱柯关联人，因

此本次股权转让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 

截至目前，公司过去 12 个月内与余江汇泽或与不同关联人之间交易类别相

关的关联交易未达到 3,000 万元且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5%以上。 

二、关联方介绍 

1、关联关系介绍 



普莱柯董事张许科先生、孙进忠先生、秦德超先生和副总经理田克恭先生、

董事会秘书赵锐先生担任余江汇泽投资决策委员会委员，对余江汇泽经营决策具

有重要影响，根据实质重于形式原则，本公司认定余江汇泽为普莱柯关联人，因

此本次股权转让构成关联交易。张许科先生、孙进忠先生、秦德超先生均已回避

此次董事会对该事项的表决。 

2、关联方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余江县汇泽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622MA35GUCJ8C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王文泉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投资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经营及财务情况：余江汇泽于 2016 年 3 月 17 日成立，主要从事投资管理和

投资服务，于 2016 年 4 月 22 日投资设立了中科基因，持股比例为 43.00％，于

2016 年 4 月 21 日投资设立了洛阳赛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 60.00％。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余江汇泽总资产 20,012,136.07 元、净资产 20,012,136.07

元，2017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0 元，净利润 6,904.31 元。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交易类别：出售资产（股权） 

2、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洛阳普莱柯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30007940148XJ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田克恭 

注册资本：1,000 万元 

成立日期：2013 年 09 月 13 日 

经营范围：动物疾病和人兽共患疾病用诊断试剂、检测试剂、监测试剂、食

品安全检测试剂（不含危险化学品、易制毒品）的研究、生产、销售（凭有效许

可证经营）和与其相关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以上项目根据国家法

律法规需经审批的，未获审批前不得经营）。 



主要股东：普莱柯、北京万泰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3、主要财务指标 

根据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普泰公

司出具的致同专字（2018）第 410ZB2900 号审计报告，普泰公司主要财务指标

如下： 

项 目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2017 年度（万元） 

资产总额 872.37 

净资产 839.77 

营业收入 32.09 

净利润 -142.59 

4、定价依据 

根据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中水致远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为普泰公司出具的

中水致远报字[2018]第 150004 号评估报告，普泰公司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的

全部股权评估值为 1,558.01 万元，较审计后账面净资产增值 718.24 万元，增值

率 85.53%。普莱柯持有普泰公司 60%的股权，对应的价值为 934.81 万元。参考

上述评估结果，普莱柯本次转让普泰公司 60%的股权作价为 934.81 万元。 

4.1 评估方法 

结合评估对象、价值类型、资料收集情况等相关条件，本项目采用收益法和

资产基础法两种方法进行评估。 

中水致远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认为：在进行

资产基础法评估测算时，对兽药诊断试剂研发企业生产经营起关键作用的人力资

源、研发能力、销售渠道、客户资源、企业拥有的品牌等因素的价值无法充分体

现，不能体现出普泰公司日后的收益能力。相对于收益法而言，资产基础法的角

度和途径是间接的，在进行企业价值评估时容易忽略各项资产汇集后的综合获利

能力和综合价值效应。 

评估机构在评估过程中充分考虑了普泰公司即将获得的诊断试剂新兽药证

书在未来发挥的经济效益和对企业股东全部权益价值的影响，评估机构对普泰公

司未来 5 年的财务状况进行了模拟预测，从未来市场销售预期分析，普泰公司未

来收益及经营风险可以量化。 



普泰公司自成立以来已投入大量的研发费用，至 2017 年底，新产品的研发

已获得新兽药证书（二类）1 项，进入复审阶段 3 项，注册检验阶段 1 项，初审

阶段 7 项。上述无形资产在公司未来经营业务过程中将发挥主要作用，因此，本

次对其采用收益法评估。 

收益法从普泰公司未来盈利能力出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普泰公司于评估

基准日的相应经济资源和财务结构对其价值的影响，认为收益法的评估结果更为

合理，更能客观反映普泰公司的市场价值，因此采用收益法的评估结果作为最终

评估结论。 

4.2 未来收益预期 

普泰公司管理层对未来 5 年收益进行了分析和预测，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  

一、营业收入  990.00 1,581.00 1,768.00 1,944.80 2,153.00 

  减：营业成本  358.41 561.59 694.57 767.58 833.61 

  税金及附加  3.86 6.17 6.90 7.58 8.40 

 销售费用  241.57 356.58 386.32 417.83 426.57 

 管理费用 235.98 242.85 286.10 308.43 306.19 306.75 

 财务费用 4.35 13.05 17.40 17.40 17.40 17.40 

二、营业利润 -240.33 130.26 353.16 354.38 428.23 560.26 

三、利润总额 -240.33 130.26 353.16 354.38 428.23 560.26 

减：所得税费用    0.47 111.04 111.03 

四、净利润 -240.33 130.26 353.16 353.91 317.18 449.24 

自由现金流量 -1,026.33 -121.71 51.84 290.93 175.34 442.48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普莱柯拟将其持有普泰公司 60%的股权转让于余江汇泽，股东北京万泰生物

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同意放弃优先受让权，转让价格为 934.81 万元，支付对价为

现金，计划于该事项获得普莱柯股东大会批准后 3 个月内实施完毕。该股权转让

完成后，普莱柯将不再持有普泰公司的股权。 



公司查阅了余江汇泽的基本情况，认为余江汇泽具有支付上述金额的能力，

不存在履约风险。 

五、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影响 

动物健康管理分为诊断、治疗和预防三大领域，普泰公司主要从事动物用诊

断试剂的研发和销售，用于动物疫病的诊断，普莱柯主要从事动物用疫苗和药品

的研发和销售，用于动物疫病的预防和治疗。基于公司经营发展的需要，普莱柯

计划将其持有普泰公司 60%的股权转让与余江汇泽，本次交易有利于公司聚焦主

业、减少关联交易和规避同业竞争，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

响。 

六、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1、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18 年 4 月 2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关联董事张许科先

生、孙进忠先生、秦德超先生回避表决，非关联董事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参股

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由于关联方余江汇泽属于非法人企业，基于谨慎性原则，按照《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普莱柯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公司

董事会决定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2、独立董事审议情况 

根据有关规定，独立董事发表事前认可意见如下： 

公司计划将参股公司股权转让于余江汇泽构成关联交易，本次转让股权不存

在损害上市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将上述事项提交董事会审议，关联董事

张许科先生、孙进忠先生、秦德超先生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发表如下意见： 

本次提交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的《关于转让参股公司股权暨关

联交易的议案》，在召开董事会之前，我们已进行了事前认可；本次转让股权，

有利于规范公司运营、专注主营业务发展，定价公平、合理，不存在损害上市公

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董事会审议该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

董事进行了回避，审议程序合法、有效；本次关联交易聘任的评估及审计机构具

备从事证券业务资格，能够独立、公平、公正的进行评估及审计。同意董事会将

上述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3、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核意见 

公司转让股权事项构成关联交易，本次交易有利于规范公司运营、专注主营

业务发展，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将上述

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关联董事应当回避表决。 

本次转让股权事项尚需公司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

联人将回避表决。本次转让股权事项无需获得行政部门批准。 

七、上网公告附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2、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的事前认可意见 

3、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的独立意见 

4、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于关联交易事项的书面审核意见 

 

特此公告。 

普莱柯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 年 4 月 2 日 


